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审定委员会章程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第一章　总则
　　第一条　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保证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审定、复审工作的规范性、科学性和权威性，根据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章程。
　　第二条　教育部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〔简称“国家语委”〕）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（简称“语信司”）在国家语委主任授权下，负责组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审定委员会（简称“审委会”）。

　　第二章　审委会职责
　　第三条　根据国家语委和国家标准主管部门的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制定计划，负责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送审稿的审定工作；负责已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的维护性复审工作。

　　第三章　审委会构成
　　第四条　审委会委员由专家和语言文字工作行政管理人员构成，专家与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约为2：1。
　　第五条　审委会设委员13至15人。其中主任委员1人，由国家语委主任担任；副主任委员1人，由语信司司长担任。
　　第六条　审委会每届任期4年，人员构成由语信司提出预案并报国家语委主任审查批准。
　　第七条　审委会委员由国家语委聘任，颁发聘书。对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职责、或因工作变动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者，审委会可提请有关主管部门推荐新的人选，报国家语委另行聘任。委员可以连聘连任。
　　第八条　审委会下设办公室（简称“审定办”），负责审委会的日常工作。审定办设在语信司标准处，其工作纳入语信司工作计划。

　　第四章　委员的权利和义务
　　第九条　委员应积极参加审委会的工作，委员在审委会内享有表决权，并有权获得审委会的资料和文件。
　　第十条　委员有对本章程提出修改的建议权。有三名及三名以上委员联名提出修改建议，语信司应组织对本章程的修改，并报语委主任批准生效。

　　第五章　审委会工作程序
　　第十一条　规范（标准）送审稿经审委会领导同意后，提交审委会审定。
　　第十二条　审委会按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管理办法》第四章的要求，对规范（标准）送审稿进行审定。
　　第十三条　审定工作，可采取会议审定或函审形式进行。会议审定由审定办负责组织，规范（标准）研制组须积极配合审定工作。审定会由审委会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。一般议程为：
　　1．规范（标准）研制组作研制报告；
　　2．审委会提问，研制组回答询问；
　　3．审委会讨论并经民主协商形成审定意见；
　　4．投票表决；
　　5．会议主持人宣布审定意见；
　　6．审委会委员签字。
　　函审亦以审定办名义进行，函审时间为一个月。
　　第十四条　规范（标准）送审稿审定结束后，审定办负责将审定结果报审委会领导。
　　第十五条　规范（标准）发布五年后，由审委会按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（标准）管理办法》
　　第六章的要求组织维护性复审，以保证规范（标准）的效力。
　　第十六条　审委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（可结合审定工作进行），总结上一年的工作情况，安排下一年的工作。

　　第六章　附则
　　第十七条　本章程由教育部语信司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八条　本章程自国家语委主任批准之日起实施。原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审定委员会职责自本章程批准之日废止。
　　第十九条　语信司可根据语委主任指示，或审委会委员建议，或实际需要对本章程进行修改，修改后的章程经国家语委主任批准方为有效。

